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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 

通過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

「臺北市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考古遺址、史

蹟、文化景觀補助」作業流程圖(B001) 

權責單位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

受理方式：郵寄、親自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120日（含假日／日曆日）

文
化
資
產
科 

1.  
1.受理 

 

 

4.  

3.2修

正審查 

5. 

未通過 3.1 

通知修

正計畫 

2.初審 

 

2.1 

通知 

補件 

3.專案小

組審查 

 

2  

2.1 

2.2 

2.3 

2.4 

符合 

不符合 

2.2 
補件審

核 

 

3  

3.1    

3.2 

4.核定分配結果彙整提案 

6. 

缺件 

2.4函復申請人不予受理 
2.3.函復申請人初審通過 

5.函復申請人 

7.結案 

 

 

 

6.文化資產審議會報告確認備查 

7. 

1日 

29日 

45日 

43日 

1日 

1日 

附件六 



 

 

 

 

送件確認清單 

 

確已檢

具則請

打勾 

確 認 事 項 

 送件日期是否符合申請規定。 

 
申請表及證件影本（一式2份）。 

 
申請表上各項目是否皆有填寫。 

 團體或法人申請需檢附「換發過有效」之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；學

校申請需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。 

 □修復再利用工程或修復工程規劃設計、監造計畫書（一式10份(或

電子檔光碟)） 

□管理維護及活化利用計畫書（一式10份(或電子檔光碟)） 

 計畫書內容是否有以 A4直式橫書、雙面印刷、編列頁碼、左側裝訂

方式，並建議計畫書頁碼為50頁以內。 

 
計畫書內容是否符合要求項目，且詳盡、清楚。 

 

 

 


